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113學年度
教師創新教學檔案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比賽暨觀摩展實施辦法
壹、依據
    一、臺北市113學年度國小教師創新教學檔案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比賽計畫辦理。
貳、目的
一、激發教師創新教學動機，精進教學活動設計品質。
二、鼓勵學生多元自主學習，分享各校學生學習經驗。
三、提供教師創新教學案例，促進各校教師觀摩學習。
四、協同親師參與學生學習，了解學生成長進步軌跡。
參、活動對象
一、教師教學檔案：本校教師及實習教師自由報名自由參加。
二、學生學習檔案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自由參加。
肆、徵件類別
一、教師個人組。　　二、教師協作組：同校教師二人以上，至多五人。
三、學生個人組。　　四、學生合作組：同校學生二人以上，至多五人。
伍、比賽期程
[bookmark: OLE_LINK210][bookmark: OLE_LINK211][bookmark: OLE_LINK212][bookmark: OLE_LINK213]一、送件日期：114年2月17日（一）至2月21日（五）
二、檔案規格審查時間：2月24日（一）至2月25日（二）
三、檔案補件時間： 2月27日（四）
四、檔案布置時間：3月3日（一），由教務處人員負責。
五、檔案評審時間：3月4日（二）至3月11日（二）中午
陸、展覽活動說明
一、展覽時間：114年3月12日（三）至3月19日（三）
二、展覽地點：圖書館共讀區
三、展覽內容：
    (一)教師創新教學檔案：創新教學檔案係以解決教學問題或改善教學現狀為導向教師 
        基於理論啟發、經驗反思、標竿借鏡或專業智慧，在一定期間內，針對教學上的
        困難構思改善策略，發展具體創新作法據以實施並獲得成果之相關資料。舉凡符
        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神之教學主題研究資料、教學活動設計、各種反饋省思、
        教育經驗分享資料、自編教材、教師自我成長、教師專業能力的展現、改善教材
        教法實例、多元評量的應用、學習情境的營造、社會資源的運用、教育哲學的實
        踐等，以及教師教學成長有關的各項議題，均可作為檔案內容。
1.個人組：強調教師個人教學創新實驗之理念、價值、作為及成果之歷程。
2.協作組：強調教師社群或協作之間針對創新教學的分工、落實情形以及成果的獲得與省思。
    (二)學生自主學習檔案：舉凡在一定期間的學習成長歷程與軌跡、多元智能學習與評
       量資料、多方興趣成長心得 ，或與學生學習成長有關的各項議題等，均可作為檔
       案內容，唯須彰顯自主學習的動機、內容、方式、歷程和成果。
       1.個人組：強調學生個人之自主學習、體驗學習、省思及素養養成之歷程、證據與
         反省。
       2.合作組：強調校內正式課程或活動中，學生之間透過分工及合作學習之歷程與
        成果。
柒、評審標準
一、依送件作品內容、格式進行評審，凡不合以下規定者，將不列入評選名單中，僅列入觀摩。評審標準如下：
（一）封面須呈現檔案主題、教學與學習起迄時間、學校、作者及指導老師之名稱，右上角需留空（6cm×6cm）作為參展作品編號黏貼，檔案內容之各項資料須標註建檔時間。
（二）書面作品資料一律裝入A4大小的透明資料袋中（每個透明內頁以2個單面A4為限，資料不得以附件方式夾掛，其重要內容應整理成單面展現），如有重要資料請用透明膠帶封口，以避免遺失。封面得由參賽者自行設計，惟不列入評分項目。
（三）自目次頁起標上頁碼（含主題插頁），頁數規定（須包括目次和插頁）：學生自主學習檔案以50頁為限。
（四）內頁部分（須包括目次），教師創新教學檔案以80頁為限，學生自主學習檔案以50頁為限
（五）超過頁數被退件者，得於規定時間內補交作品，每件作品限退件一次，逾時以放棄參賽資格論。
（六）檔案徵件內容以書面呈現為主，如有數位化佐證資料，需自行燒錄成光碟且隨書面資料附送。動態成果、立體作品，可用照片呈現，但不得以電子媒體展示。
二、評選作品中，遴選內容豐富、具特色之教師教學檔案及學生學習檔案，參加臺北市113學年度教師創新教學檔案及學生自主學習檔案比賽。
捌、獎勵：學生組各年級取特優、優等、佳作若干名，頒發獎狀乙紙以資鼓勵。
玖、評審老師：校長、四處主任、各學年推派一位教師。
拾、本活動所需經費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拾壹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